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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部近期先后发布了《“十

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 18597—2023》、《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有关工作的

通知》等法规标准文件，对危险废物的管理提出了更规范、更全面、更严格的要

求。危险废物具有毒性、易燃性、爆炸性、腐蚀性、化学反应性或传染性，若管

理不规范会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危害。从而可知危险废物规范管理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了满足企业规范暂存危险废物的需求，目前市场上推出了集装箱式一体化

危险废物暂存库（间）装备，目前该装备没有规范具体的建设标准，为了进一步

规范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装备的产品要求，结合国家规范要求、企业研发技术制

定集装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建设规范团体标准。 

2、起草单位 

山东超华环保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3、协作单位 

山东越华环保装备有限公司、越华鹏诚数字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超华益

盛（济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越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山东）有限公司。 

4、起草人 

王长历、王长亮、刘长征、杜深龙、李文刚、郝玉波等。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一般包括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环节，对于

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贮存环节尤为重要。目前市场上生产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

（间），缺少一个规范的标准，导致需求企业在选购该装备时没有具体的参考依

据，同时对企业在使用该装备时也存在一定的隐患。针对该装备的特点，结合国

家对危废暂存的要求，制定一个建设标准，指导规范该类产品生产，为需求企业

选购该产品时提供依据，提高危险危废贮存的规范性、安全性。因此，针对集装

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的建设制定一个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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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的制定能够对危废废物贮存装置规范生产、安全使用以及危险废物的

安全、规范贮存起到积极作用。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立项 

（1）2023 年 5 月本标准总体思路、课题调研、收集相关资料。 

（2）2023 年 5 月底编写团体标准《集装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

建设规范》编制计划立项申报书。 

（3）2023 年 6 月中旬团体标准《集装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建

设规范》（草案）及立项申请书提交山东环境科学学会。 

（4）2023 年 6 月 20 日经过山东环境科学学会审查，通过团体标准立项，

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立项公布，下达团体标准编制立项通知。 

2、标准起草 

团体标准一经立项，山东超华环保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并

与山东越华环保装备有限公司、越华鹏诚数字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超华益盛

（济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越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山东）有限公司共同成立

了标准制定工作小组，确定了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开展标准编制相关工作。包括

资料收集、企业调研、有关主管部门沟通、专家沟通等。 

（1）2023 年 6 月 21 日《集装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建设规范》

编制组成立，山东超华环保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与山东越华环保装备有限公司、越

华鹏诚数字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超华益盛（济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越华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山东）有限公司就《集装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

建设规范》团体标准起草工作进行讨论，确定以下内容： 

1）成立团体标准编制组及主要起草人工作分工； 

2）收集编制依据及引用标准； 

3）学习《标准化工作导则国家标准汇编（第七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有关规定；  

4）讨论标准编制工作进度计划； 

5）讨论集装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建设规范的框架内容及基本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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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 年 3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并进行意见征求。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中标准“协调性、一致性、易用性”的编制原则，参考了 GB 18597《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HJ 2025《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等有

关标准规范，根据企业危废贮存存在的问题以及集装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

（间）装备实际应用，研究制定本标准。 

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1）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符合

国家政策法规、规范性文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不得与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及地方标准相抵触。 

（2）以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成果为依据，注意所引用的标准和

规范最新版本的内容，力求与同类相关标准协调一致，避免相关标准之间在概念

上和技术要求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3）规范工作规则和流程，明确工作要求和责任，避免标准内容重复矛盾。

对同一事项做规定的，行业标准要严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要严于行业标准和国

家标准，团体标准要严于地方标准。 

2、标准编制依据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文件引用等按照《标

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1-2020）要

求进行编写，主要技术要求依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运输技术规范》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等现

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装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的术语和定义、型号、配

置及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及

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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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集装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的建设。 

2、标准结构框架 

标准文本包括的主要章节有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主要系统、配置及参数、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

贮存共八部分。 

3、集装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装备定义 

根据 GB 1859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HJ 2025《危险废物收集 贮

存 运输技术规范》有关要求，结合企业危废实际贮存需求，设计生产一款集装

箱式一体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间)装备，该装备可结合每家企业产废量量身定制；

具有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防火、防爆功能。具备遇突发事故

泄露，防腐蚀性导流槽收集；如遇明火防爆可燃自动气体报警，自动烟感报警，

自动七氟丙烷喷淋灭火；防爆温湿度检测，超过合理控制温度，自动新风净化空

调调温；内设防爆摄像头，实时进行监控；防爆控制柜，安有 PLC 触摸屏，显

示温度、湿度、可燃气体等数据，记录每次报警信息；具备电脑和手机端互联的

危险废物贮存的智能装备。 

4、包含的主要系统 

结合 GB 1859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中危废暂存设施要具备防风、

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防火、防爆功能要求，该装置应具备的主要系

统：（1）智能控制系统：应具备 24h 实时监控箱内温度、湿度、TVOC 浓度及可

燃性气体的状况的功能，某个监测值超出设定值时发出报警；（2）防爆供电系统：

防爆箱内电路均应采用防爆电路设计，用电装置须选用防爆型装置；（3）防爆温

控系统：应采用防爆型冷暖空调全天候控制防爆箱内温度；（4）自动灭火系统：

防爆箱内须配置手提式灭火器，顶部应安装有自动灭火装置；（5）漏液回收系统：

防爆箱内应设置有一体化渗漏系统自动化回收漏液；（6）通风系统：防爆箱内应

配置防爆型离心风机，配置一定数量的进风口，通风系统应与报警系统联动，发

生报警即联动排风系统进行排风；（7）环境监测系统：集成式控制面板应实时显

示当前箱体内各项指标状态，自动控制通风系统启闭；（8）防爆视频监控系统：

应配置防爆型视频监控系统，实时监控箱体内情况；（9）防爆照明系统：照明系

统应全部采用防爆型照明装置；（10）远程监控系统：应能在 PC 端或移动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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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监控箱体内检测的各项指标的状态。 

5、配置及参数 

作为危险废物临时贮存装置，具体设计生产时该产品应当满足具体的配置参

数提出要求。具体包括：箱体结构主体、温湿度检测系统、防爆烟感报警系统、

防爆可燃气体检测系统、断电报警系统、防爆通风排气系统、防爆照明装备、自

动灭火系统、防爆控制电箱、防静电释放、防爆空调、防爆摄像头、防爆声光报

警灯、安全锁具、安全标识、危废标识、管理制度、PLC 手机互联系统、废气处

理设施、危险废物标识标牌、危废管理智能终端。 

6、技术要求 

针对外观要求、尺寸偏差、装配质量、检验监测认证要求进行具体规定。 

（1）外观要求：满足表 1 的外观整体要求，同时按照设计图纸制造；产品

表面完好，涂镀层应均匀，无刺落、露底现象；金属件不应有锈蚀、损伤和影响

正常工作的缺陷；各零部件应齐全并且连接可靠，无松动现象，无损伤和变形；

各按钮、开关应灵活可靠，无损坏和卡滞现象。 

（2）尺寸偏差：产品实际尺寸应与标示尺寸相符，可允许偏差为±5%。如

有特殊要求，应根据客户要求而定。 

（3）装配质量：针对该装备的装备质量提出具体要求。 

A、产品零部件应齐全、完整，装配牢固，连接可靠，活动部件应运动灵活，

固定部件应无脱落现象。B、产品的设计、选型和安装应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5 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GB/T 3836.15）的要求。C、产品的

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应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3 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

修复和改造》（GB/T 3836.13）的要求。 

（4）检验监测认证 

A、防护等级认证：防尘试验、防水试验应满足，提供检测报告；IP6X 防尘

试验、PX5 防水试验满足《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 4208）相应等级要求。 

B、防火防爆检测：防火防爆检测应满足 GB/T 3836.1、GB/T 3836.8 标准要

求，应具备防爆合格证。 

C、防渗漏检测：防渗漏检测指标应满足 48h 箱内储水未渗漏的要求。 

D、隔热保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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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系数和热阻检测指标应满足要求（参考值：导热系数≤0.043W/(m·K

（平均温度(70±2)℃）)，标准来源：《绝热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GB/T 11835）； 

（5）抗震检测 

抗震等级检测指标应满足技术要求（≥8 度），符合 GB 50011 要求。 

7、检验规则 

包括：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1）检验分类 

应当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2）出厂检验 

A、每台产品出厂前，均应经工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 

B、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外观、尺寸偏差、装配质量。 

C、凡出厂的每台产品，均应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并全部合格。 

（3）型式检验 

A、正常生产时应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B、有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新产品试制鉴定； 

2）正式生产时，如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3）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4）产品停产 12 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5）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C、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本文件第 6 章中全部项目。 

D、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抽取数量应满足检测要求。 

E、应在型式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检验合格。若出现任何

一项不符合，应加倍重新抽取样品进行复检，复检后，若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

判定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8、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 

结合装备特点对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方面做出要求。 

（1）标志 

A、产品的标志应符合 GB/T 3836.1、GB/T 3836.8 的要求，且至少含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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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产品名称及型号； 

商品责任单位名称及地址； 

产品出厂编号； 

产品出厂日期； 

产品合格标识。 

B、产品在适当而明显的位置应装有固定标牌，标牌应符合 GB/T 3836.1、

GB/T 3836.8 的要求。 

包装箱上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按 GB 190、GB/T 191 的规定选择使用。 

标志应清晰、牢固，不应因运输条件和自然条件而褪色、变色、脱落。 

使用说明书 

出厂的产品应附有产品使用说明，产品使用说明的编制要求应符合 GB/T 

9969 的规定。 

C、包装 

产品包装应保证产品不受损伤，应防尘、防震，便于运输和贮存。如客户有

特殊要求，应按合同有关规定进行。 

D、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碰撞。 

E、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良好、干燥的室内或室外环境，所处地面应硬化，满足承

重要求，避免重压及污染。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提供各自意见的出处及依据，充分沟通，要满足安全环保要求。最终依据《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八、贯彻山东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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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化有关规定为基准，并落实《山东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相

关要求。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及程序开展团体标准编制、发布等有关要求，落实相

关组织及技术措施。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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